
周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行政执法权限、执法依据及执法流程

一、执法权限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

法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方针政策。

（二）监督指导全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组织

协调辖区重大执法任务及跨区域执法工作，按程序调用（市、

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人员力量。

（三）负责川汇区、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临港开发区、

黄泛区农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工作。

（四）负责本级公路路政、道路运政的行政处罚以及行

政处罚相关的行政检查、行政强制等执法工作。

（五）负责周口市权限范围内交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

和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执法工作。

（六）负责辖区内高速公路的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

工作。

（七）负责辖区内交通运输领域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

的行政执法工作。

（八）依照职责分工，承担市本级治理货运车辆超限超

载工作。



二、主要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公路安全保护

条例》《河南省高速公路条例》《河南省农村公路条例》《道

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

理规定》《公路建设质量管理办法》《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

理规定》《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出租汽车驾驶

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放

射性物品道路运输管理规定》《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道

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和《河

南省公路路政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河南省道路运政行政

处罚裁量权基准》。



三、执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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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简易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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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措施流程图

情况紧急，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在二十四小

时内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行政机关负责人认为不应

当采取行的，应当立即解除。

发现可以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违法行为

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

出示执法身份证件

当事人到场的，出示执法身份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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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接受处理后，制作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

签名或者盖章

按规定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情况

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指施的理由、依据

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

制作现场笔录

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

章，当事人拒绝的，在笔录中予以注明


